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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分析】
    近年来上海市以相对集中居住、两个示范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保障本市农民的居住需求。农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农民居住的需求已从户有所居转向户有宜居，从便于生产转向便于生活。结合代表小组年度课题调研，挑选了松江区、奉贤区和闵行区27个村（覆盖近中远郊、规划保留保护村和撤并村、乡村振兴示范村）651户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调研，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村居住条件亟待进一步改善，70%的农房仍为上个世纪所建，乡村风貌特点仍为“布局散、房屋旧、风貌乱”。二是农村居住配套公共服务体系亟待优化。农村居民对于提高医疗服务保障、增加商业便民服务和强化养老服务的需求迫切，这些需求是农民实现户有宜居的重要保障条件。三是保障农村居民住房需求的政策覆盖面亟待扩大。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行政村覆盖面不足10%，规划用地覆盖面不足20%，农户覆盖率仅15.67%，对比83.87%的农村居民希望参与相对集中居住的需求，供需严重失衡。四是城乡二元住房保障体系亟待破解，城乡二元的上楼安置标准的差异形成潜在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城乡二元的住房保障体系不利于城乡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
    
    【对策建议】
    （一）做好基础排摸，充分尊重农民居住意愿
    1.完善细化现有村庄规划
    建议进一步论证当前村庄规划的可行性，以指导乡村居住功能优化和产业提升为导向，提升规划的引导性。具体来说：一是适当调整村庄规划属性，建议明确规划撤并村的确定标准，科学确定规划撤并村。对于整村平移集中居住意愿较强的撤并村，要综合评估，对于有条件调整为保留保护村的进行规划修编，避免大拆大建。二是优化和细化村庄布局，对符合翻建条件农户数量多、意愿强的村，优先完善实施性村庄布局规划，让规划在农村居民居住需求保障和居民点布局优化、功能提升中起到引导作用。
    2.制定差异化的乡村建设路径
    不同的村庄应根据规划类型选择不同的建设路径。比如，保留保护村应注重居住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以跨村平移和上楼等集中居住为主导方向的撤并村，后续乡村建设更多考虑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以翻建为主导方向的撤并村，要做好基础性兜底性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二）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政策实行分类指导
    1.明确所有类型村庄农民建房政策通道
    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吸取现有各区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效的经验做法，分类提供政策供给和实施路径。具体来说：一是探索论证松江区叶榭镇跨村平移模式，解决规划撤并村内资格权户居住需求的保障。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五好两宜”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等工作，在每个区选取1-2个镇试点，明晰跨村平移集中归并路径。二是探索论证嘉定区组团式翻建模式，实现规划保留点（Y点）内农民居住需求的保障和乡村整体风貌的提升。三是建议参照金山区做法，尊重农民翻建房屋意愿，采取“农民自主申报+政府集中鉴定”的方式进行危险房屋确认，解决农房翻建的前置条件。
    2.积极探索城乡统一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建议不要单列进镇上楼项目，而是将其纳入上海住房保障体系，上海经过20年探索建成了全国领先的住房保障体系，将农村居民纳入上海住房保障体系内进行通盘考虑，有利于土地资源在城乡间的优化配置，还能提高公建配套设施的能级与利用效率。比如，松江泖港镇跨镇安置到佘北大居的探索，可在满足农村居民居住需求同时，更高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也更高。
    （三）明确推进次序，制定工作清单协同推进
    1.制定工作任务清单
    可根据规划分解近、中、远期工作任务，结合规划明确每个阶段的工作目标。将任务逐年分解到乡村振兴挂图作战工作中，落实工作抓手，按照工作的迫切程度和重要程度，制定好工作路线图和任务时间表，切实推进分步实施。
    2.明确责任部门和工作成果形式
    不同的保障路径，各部门的责任不同。如危房鉴定应由住房建设部门牵头，规划调整和优化应由自然资源部门牵头，资格权审核认定应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明确责任部门和工作成果形式（制定政策、出台实施方案、采取工作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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